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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大學 X+P/A 課程教學補助專案 

110年 5月 18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9次教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

112年 6月 15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2次教務處處務會議修正 

一、專案目的：配合本校數位學習．學習數位政策，鼓勵專業課程(X)融入兩週程式設計(P)

或人工智慧(A)課程，藉由數位工具解決專業問題。 

二、補助對象：本校開設大學部「X+P/A 課程」之授課專任教師。 

三、課程規範： 

(一)  X+P/A 課程之 X 指既有專業課程，P 為程式設計，A為 AI人工智慧。 

(二)  應為系所既有大三或大四之專業課程。課程須以 X 為主，P 或 A 為輔，P/A 融入兩

週之上課內容。 

(三)  兩週 P/A 課程，須於課綱中註記「P/A 融入」，並在教學法與教學活動欄位勾選「實

作」。 

四、申請期限：每學期依 i-touch公告日期實施，申請教師於截止日前將申請表及經費申請表

(如附件 1、2)，連同「課程綱要」一併繳交至教務處學生學習發展中心。 

五、補助經費：每門課程至多補助新台幣 6,000 元為上限，每學期至多申請補助 2 門。核給

件數及金額依校內年度經費預算斟酌調整。補助經費項目包含：教學助理、

材料費、印刷費及雜支等。 

六、審查標準：由教務處學生學習發展中心送請相關學者專家審查，再提請教務處處務會議

及教務會議常務小組進行複審。 

七、補助義務：獲補助課程案件之教師，須於課程結束後提供成效說明乙份 (如附件 3)。 


